
关于债的概念和客体的若干问题

史 际 春

在民法学上
, “

债
”
的概念被用来概括以特定给付为内容的双方民事 仁体 之介d的法律关

系
。

然而
,

在关 于债的客体究竟是行为还是既 包括行为又包括物
,

债的客体
、

标的
、

标的物

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
,

以 及要不要在民法学中使用债的概念的问题 J二
,

我 !阅民法学界还存

在不同的意见
。

这种情况对 于我国民法科研和民法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
,

都有不利影响
。

有鉴

于此
,

笔者拟结合民法教学过程中的体会
,

就以上问题 谈一点 白己的认识
,

就正 f 民法学界

的同志
。

( 一 ) 关于债的 客体问题
。

债作为氏事法律关系
,

具有 客体要素
。

f,# 的 客 体
,

是 指

债的关系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
。

对此我国 民法学界没有异议
。

问题在 J
飞,

债

的客体是什么
,

是行为还是 也可以包括物 ? 回答这个问题
,

必须弄清
,

债的关系
,

卜债权 人的

权 利和债务人的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什么
。

按照债的公认定义推理
,

债权人的权利就是

能够要求债务人为或不为 一定行为
,

债务人的义务就是满足相应要求而为或不为
·

定行 为
,

所以
,

债的关系中权利义务所指 向的对象就是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
,

即给付
,

债的客

体也就是行为
。

这应 当不发生问题
。

然而
,

我闪民法学界许多同志 认为
,

债的客 体 也 包 括

物 (.
。

持这种意见的人考虑到
,

买卖
、

租赁等合同关系的客体就是物
,

不把物概括到债的客

体中去
,

不好解释这种现象
。

照此逻辑
,

无体物也可以是债的客体
。

因为诸如技术转计等合

同关系
,

其客体就是智力成果
。

笔者 认为
,

这样认识问题
,

显然是将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这

两个不同的概念搞混 了
。

我们知道
,

合同是 一种法律行为
,

它的客体 可以是行为
,

也
.
弓

’

以是

物
、

无体物
,

买卖
、

租赁
、

技术转 1卜合同的 客体就是物或无体物
。

而合同关系则是 种法律

关 系
,

通常认为是一种债
,

它的客体只能是为或不为 一定行为
,

即给付
。

以典型的合同关系

买卖合同之债为例
,

买方和卖方的权 利义 务所针对的
,

都是特定的 行为
,

即买方支付价款和

卖方交付买卖标的物的行为
,

双方各 自的诸求权都是针对对方的行为
,

而不是 改接乍}
·

对物
。

物没有自己的意志
,

不能 自己参与买卖
,

而需要通过 自己
“ 监护人

”
的行为作为中介

,

才能
·

实现流转
。

相比之下
,

所有权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是直接针对物的
,

是在对物进

行占有
、

支配的过程中产生的
。

所以
,

所有权关系的客体是物
,

而债的客体只能是行为
,

二

者的特点和区别显而易见
。

( 二 ) 关于债的标的
、

标的物 和 客休 的 关来问题
。

在 谈到债的 七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

的对象时
,

还涉及标的和标的物的问题
。

目前
,

我国民法学界在客体
、

标的
、

标的物这 试
、

词或概念的认识和使用上有些不一致
,

大家往往根 据各 自的理解赋予其不同 含 义
。

笔 者 认

为
,

搞请三者的确切内涵及其相互关系
,

甚本上是 一个语文逻辑的问题
,

本身没有多少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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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
,

但是对此不搞清楚
,

也会妨碍我们对于法律概念特别是债的概念的认识和研究
,

因此

有必要加以考察
。

从 我国近现代和当前出版的绝大部分民法学专 著及教科 书的情谬来看
,

客

体和标的这 两个词所指的实际是一个概念
,

在法律上都是指法律 关系主体的行为或权利义务

所指向的对象
。

标的不过是早年学
一

者引进近代欧陆民法时用来表示客体概念的 一个 词
,

现在

它则成 了客体的通俗说法
。

至
一

于标的物
,

在 民法学 中是指作为客体或标的的物
。

所以
,

标的

物同客体
、

标的相比
,

内涵 大
,

外延小
,

它包括在客体
、

标的的外延之 中
。

故凡是我们称标

的物的时候
,

也 可以称客体或标的
,

不会有什么不妥
。

我们可以说买卖
、

租赁的标的物
,

也

可以说买卖
、

租赁的客体或标的
,

都是一回事
。

但是反过来
,

我们在称客体或标的的时候
,

则不一定能称标的物取而代之
,

因为客体或标的也可以是行为或权利
。

例如
,

债的客体或标

的是行为
,

转 让债权的法律行为的客体或标的是请求权
,

在这典场合就不能以标的物
一

词来

表示客体或标的的概念
。

由于词的运用或概念的表达是 一桩约定俗成的事情
,

因 此 笔 者 认

为
,

仅从方便或需要出发解释客体
、

标的和标的物
,

或者主张区分客体和标的
,

以此来区分

债的客体和债的给付标的或客体
,

或者 主张客体和标的物是 一回事
,

而在标的这个概念
`

l
,

再

包括标的物 ( 客体 )
、

标的行为
、

标的权利等概念
,

凡此种种
,

都是难以实现的 仁观愿望
。

只有从客体
、

标的
、

标的物这三个词的实际使用情况中概括出某种 规律性的东西
,

才能在此

墓础 上求得普遍
一

致
,

解决现在民法学界对这三个词的理解和使用的不一致问题
。

(三 ) 关于我国 民法学上要 不要 使用请的概念问题
。

这是 一个实质性问题
,

它关系

到如何建 立我国民法及民法学的结构和体系
。

债是传统民法学 中的一项重要概念和制度
,

但
`

我国氏法学界对 于要不 要使用债的概念
,

一 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
。

主张在民法学
,
亨
,

继续使

用债的概念的学者认为
:

其 一
,

债是民法的重要制 度
,

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#ll 家的 民法

及民法学
,

大多对债进行详细规定和研究
,

故我国也不宜取消债的概念和制度
;
其二

,

民法

学上的债的概念与我国传统的债的概念是不同的
,

二者不应混淆
,

不能将其与 JII 社会体现封

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衬削压迫关系的债权债务联系起来
; 其三

,

不用债的概念
,

会损害民法及

民法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
,

也会降低 民事权利义务的严肃性
。

另一些人则认为
,

现在 民法学

中的债的概念
,

是从继承 了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引进的
,

它与我国国情不尽符合
,

科

学性 也有欠缺
,

所以应当予以扬弃
,

保留传统民法学中有关债的理论的合理内容
,

同时摒弃

其中不科学的东西和债的概念本身
。

笔者也是此说的赞同者
,

现提出儿点理由和 大 家 共 卜.’l

探讨
:

( )l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事立法和民法科学研究
,

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
。

现在民法和民法

学上的 “ 债 ” ,

是一个外来概念
,

它在 罗马法上称作 “ 。 bl gi
a ti o ” ,

意 思是必须屐 行 某种

行为的义务或责任
。

我国另有一个不同的债的概念
,

古时写作
“
责

” ,

意思是
`

“

通财
” ,

lll]

借钱未还
,

现代用以泛指一切偿还金钱的义务 (不仅仅指平等和等价有偿性质的企钱偿付义

务 )
,

有时也引仲为道德义务如
“ 人情债

” 。

这个概念相当于英语中
“ d e

bt
”
的概念

, ` J概

括 一切给付义务的前一个概念大相径庭
。

如 果在民法学 中使用债的概念
,

用一个词表 达两个

概念
,

.

极易造成误解
。

而
一

且
,

我国现实生活 中都是在我国固有的意义上使用债的概念
,

如果

在民法 中规定债
,

法就与实际生活相脱离
,

因而不利于人民学法
、

守法
、

执法
。

民法科学的

主 要任务是研究民法规范的内容及其内在规律
,

所以
,

如果 一定要照搬传统民法理沦
,

在民

法学 中使用债的概念
,

也是脱离我国实际的
。

( 2) 是否用 “
债

” 一词来表达西方
。
bl gi

o ti 。
的概念

,

只 是翻译问题
,

二者 没有必然联



系
。

用债这 一汉字表达
。

l big a i t。
的概念

,

最初始 于日本
。

十九 世纪 Jf 本引进近代民法概念
, ’

将
。 bl i g a t oi 译成债

。

后来
`

九 O 七年到一九
-

一年 日本学者 为清朝制订民律 草案
` 1)

,

便将近

代 民法 中的债的概念 引进 了中国
。

可见
,

这里而多少有一些偶 然性
。

如果 日木人不将
。
bl i g o t i

。

译成债
,

或是清朝直接从西方引进近代民法
,

我国今天未必会有 两种不同的债的概念
。

我们

现在民事 立法和民法学 中不用债的概念
,

并不妨碍民法科学 了解和研究州回民法中的
。
bl iga

ti
。
的概念

,

可以将其相应地译成义务
、

责任
、

法律义务
、

给付 ( 权利 ) 义务
、

契 约义 务 或

责任等多种汉语概念
,
也不妨碍我们在我国固有的意义上使用债的概念

。

( 3) 大陆法系和东欧 一些社会 上义国家的债法
,

除 了合同制度外
,

还包括无因管理
、

不

当得利和侵权行为的法律制度
,

这种传统做法并
一

作定规
,

而是 可以进一步加以改 进 和 发 展

的
。

继承罗马法传统的立法和学说
,

都把因无因管理
、

不 当得利和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法律关

系和合同关系一样
,

用债概括之
。

这样分类的原因
,

是 由于剥削阶级法学家从取得财产和满

足财产要求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
。

在他们眼里
,

无因管理人和侵权受害人取得财产的权利以

及被管理事务的本人和侵权行为人交付 一定财产的义务
,

与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 利义务没有

什么差别
。

在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
,

人们对于财产的满 足是最大的满 足
,

故 罗马法和资产阶

级民法将 无因管理
、

不 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归入债法
,

是不难理解的
。

然 而
,

债的 本质和特征

是 山直接保障商品交换关系的合同制度所决定的
,

无因管理
、

不 当得利
、

侵权行为三者 与合

同制度相 比
,

性质完全不 同
。

先说无因管理制度
,

它和有关拾得物的规定
·

样
,

即使在资本

主义国家
,

其客观依据也是为 了稳定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和经济秩序
,

同时又是进步的道德要

求在法律上的反映
。

例如
,

日本民法典关于无因管理有九条规定②
,

其中首先是规定无因管理

人的管理义务 (有 七条 )
,

其次才规定管理人要求 偿还费用的请求权 (仅两条 )
,

可见 其立

法宗旨所在
。

所以
,

我国民法草案将无因管理和拾得物一并规定在所有权 通则中
,

科学性很

高
。

至 于不 当得利和浸权行为
,

则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
,

也不是什么取得财产的问题
。

在社

会主义国家
,

民事责任制度趋向 于成为独立的民法制度⑧
,

其 :ll 的是通过民事责任和制裁的

规定
,

保护民事主体在法律人格
、

所有权
、

合同和继 承等方而的各种合法权益
,

并加强民事

责任规范的社会教育作用
。

我国 民法草案亦加以效仿
。

既然传统的债的概念 仁要是概括合同

制度
,

把无因管理
、

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放在其中缺乏科学性
,

那么我 们在 民事立法和民法

学 中只要规定和研究合同的通则和分则就行 了
,

无须再有债的概念
。

(妇 不用债的概念
,

不会影响我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完整性
、

系统性
,

以及民事法律关系

的严肃性
。

民法和民法学的完整性
、

系统性如何
,

取决于民法规范能否有效地调整 民事关系

并促进其进步
、

发展
,

取决于民法规范体系的内在和谐性如何
,

取决 于民法学对 于 民 事 立

法
、

民事司法
、

民法和民法学本身的发展是否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
;
民事法律关系的严

肃性
,

则取决于人民法制观念的加强
,

取决于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工作的正常完善
,

这些韶
与用不用债的概念没有什么关系

。

综上所述
,

民法上的债的概念在我国是可以不要的
,

而且不要更好 一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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